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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受

衝擊之旅行業辦理國內旅遊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

說明 

    鑒於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四日發布實施之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接待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受衝擊之旅行業辦理國內旅遊實施要點，對於

協助受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下稱陸客）縮減衝擊受嚴重影響之縣市

地區經濟復甦、創造商機容有改進之處，為能進一步與縣市政府合作共

推國內旅遊市場，且為能更直接、有效地帶動該等受衝擊九個縣市地區

之旅遊消費、活絡當地經濟並恢復往日榮景；另考量補助之衡平性、公

平性及實務需求，爰修正第三點至第六點，修正重點如次： 

一、 放寬補助對象為全部合法設立之旅行業者。（修正要點第三點） 

二、 修正規範每家旅行業者辦理補助團數限制，另增列規定旅行業安排

行程前往九個受陸客縮減衝擊影響之縣市地區旅遊者，提高補助額

度。（修正要點第四點） 

三、 修正放寬使用餐廳、住宿飯店限制，增訂安排生態旅遊行程須使用

專業導覽人員提供解說服務或於當地消費。（修正要點第五點） 

四、 增列旅行業提出旅遊團補助申請後，團體最遲須於一個月內出發之

限制，另修正規定安排生態旅遊行程者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或安

排前往九個受衝擊影響之地區者，應另檢附於當地住宿之證明。 

（修正要點第六點） 

 

 

  



2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受

衝擊之旅行業辦理國內旅遊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合

法設立之旅行業者。但

發布日前具有接待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

觀光活動業務資格者，

應派員參加並完成本

局委請中華民國旅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輔導陸團接待業

者轉型暨拓源訓練計

劃」研習課程。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及條

件為發布日前具有接

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

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資

格且派員參加本局委

請中華民國旅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輔導陸團接待業者

轉型暨拓源訓練計

劃」研習課程完成之

旅行業者。 

放寬補助對象為全部合

法設立之旅行業者。惟本

要點發布日前具有接待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

觀光活動業務資格者，應

派員參加並完成本局委

請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輔導

陸團接待業者轉型暨拓

源訓練計劃」研習課程，

以達輔導轉型之目的。 

四、旅遊內容、補助項目及

額度： 

符合前點規定者，得

依下列項目及額度申

請，由本局覈實補助： 

（一）旅遊內容： 

1.旅遊團體：國人國

內旅遊，每團達二

十人以上；每家旅

行業者，每月最多

二十團，且至受衝

擊地區之團數應為

四分之三以上。 

2.旅遊期間：團體旅

遊行程須至少含有

一天非假日。 

3.旅遊行程：自行規

劃之行程或經本局

審核公告之縣市政

府及本局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推薦之主

四、旅遊內容、補助項目

及額度： 

符合前點規定者，得

依下列項目及額度申

請，由本局覈實補助： 

（一）旅遊內容： 

1.旅遊團體：國人國

內旅遊，每團達二

十人以上。 

2.旅遊期間：團體旅

遊行程須至少含有

一天非假日。 

3.旅遊行程：自行規

劃之行程或經本局

審核公告之縣市政

府及本局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推薦之主

題行程，須符合第

五點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四款規定。 

（二）補助項目如下；其

一、修正規定第一款第一

目增列後段，規定每

家旅行業者每月申請

補助團數之限制。 

二、就安排前往至受衝擊

九個縣市區域者，每

團除現行規定之補

助額度外，另每團增

加補助新臺幣五千

元，附件一及附件三

並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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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行程，須符合第

五點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四款規定。 

（二）各補助項目之補助

額度，依下列各目規

定分別計算；其全程

安排前往新北市、桃

園市、南投縣、嘉義

縣、嘉義市、高雄市、

屏東縣、花蓮縣、臺

東縣等九個受衝擊

之地區者，每團另增

加補助新臺幣五千

元。 

1.符合下列條件者，

每團最高新臺幣四

萬五千元（旅遊天

數為一日者，以一

萬五千元為限）： 

(1)餐費：符合第五

點審核基準者，

每人每日最高新

臺幣三百元。 

(2)住宿費：符合第

五 點 審 核 基 準

者，每人每日最

高 新 臺 幣 六 百

元。 

(3)交通費（含遊覽

車租賃費、船舶

費)：每團每日交

通 費 用 二 分 之

一。 

2.華語導遊人員全程

隨團服務： 

(1)一天：最高新臺

幣一千五百元。 

補助額度依各目規

定分別計算：   

1.符合下列條件者，

每團最高新臺幣四

萬五千元（旅遊天

數為一日者，以一

萬五千元為限）： 

(1)餐費：符合第五

點審核基準者，

每人每日最高新

臺幣三百元。 

(2)住宿費：符合第

五點審核基準

者，每人每日最

高新臺幣六百

元。 

(3)交通費（含遊覽

車租賃費、船舶

費)：每團每日

交通費用二分

之一。 

2.華語導遊人員全程

隨團服務： 

(1)一天：最高新臺

幣一千五百元。 

(2)二天：最高新臺

幣三千元。 

(3)三天：最高新臺

幣五千元。 

(4)四天以上：最高

新臺幣一萬元。 

3.安排生態旅遊行

程：新臺幣五千

元。 

4.鄰里社區、學校、

民間團體年度新

增之旅遊活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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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天：最高新臺

幣三千元。 

(3)三天：最高新臺

幣五千元。 

(4)四天以上：最高

新臺幣一萬元。 

3.安排生態旅遊行

程：新臺幣五千元。 

4.鄰里社區、學校、民

間團體年度新增之

旅遊活動：新臺幣

五千元。 

能出具證明者：新

臺幣五千元。 

五、審核基準： 

本局審核旅遊團體之

基準如下： 

（一）餐廳：須為合法餐廳

業者。 

（二）住宿：須為合法觀光

旅館、旅館或民宿。 

（三）交通：須使用合法

業者提供之合法船

舶或租賃遊覽車

(須有合格駕駛人，

且應有定期檢驗合

格、保養紀錄等參

考標準，並安裝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且依公路主

管機關規定介接資

訊平台)。 

（四）華語導遊人員：須領

有效華語導遊人員

執業證。另每團以一

人為限。 

（五）生態旅遊行程： 

1.符合「行政院永續

發展委員會國土分

五、審核基準： 

本局審核旅遊團體之

基準如下： 

（一）旅遊團體須提供可

資辨識之一般旅遊

點或生態旅遊地之

團員彩色合照（團

員臉孔應清楚可辨

識），且每團須提供

至少每日一張景點

團體照片，另有安

排生態旅遊行程

者，每一景點須檢

附一張照片。 

（二）餐廳：須為本要點

發布前曾經接待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觀

光旅遊團體之合法

餐廳業者，及本局

輔導之團膳餐廳。 

（三）住宿：須為本要點

發布前曾經接待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觀

光旅遊團體之合法

觀光旅館、旅館或

一、現行規定第一項第

一款係屬證明文件

規定，爰移列至第六

點第一項第七款合

併規定；其餘款次配

合順次移列。 

二、現行規定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有關

餐廳及住宿之限制

規定，修正放寬為合

法餐廳業者、合法觀

光旅館、旅館或民

宿；其款次並順次移

列為修正規定第一

款、第二款。 

三、修正規定第一項第

五款第三目新增。為

確實達到生態旅遊

目的，爰增列規定應

由專業人員提供導

覽解說服務或於當

地消費生態等相關

週邊產品。 



5 
 

組生態旅遊白皮

書」對於生態旅遊

所定義之條件： 

(1)必須採用低環境

衝擊之營宿與休

閒活動方式。 

(2)必須限制到此

區域之遊客量

(不論是團體大

小或參觀團體

數目)。 

(3)必須支持當地的

自然資源與人文

保育工作。 

(4)必須儘量使用當

地居民之服務與

載具。 

(5)必須提供遊客以

自然體驗為旅遊

重點的遊程。 

(6)必須聘用了解當

地自然文化之解

說員。 

(7)必須確保野生

動植物不被干

擾、環境不被破

壞。 

(8)必須尊重當地居

民的傳統文化及

生活隱私。 

2.符合內政部營建

署國家公園公告

之生態旅遊地或

國家公園、國家森

林遊樂區或國家

風景特定區等主

管單位輔導之生

民宿。 

（四）交通：須使用合法

業者提供之合法船

舶或租賃遊覽車

(須有合格駕駛人，

且應有定期檢驗合

格、保養紀錄等參

考標準，並安裝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且依公路主

管機關規定介接資

訊平台)。 

（五）華語導遊人員：須

領有效華語導遊人

員執業證。另每團

以一人為限。 

（六）生態旅遊行程： 

1.符合「行政院永續

發展委員會國土分

組生態旅遊白皮

書」對於生態旅遊

所定義之條件： 

(1)必須採用低環

境衝擊之營宿與

休閒活動方式。 

(2)必須限制到此

區域之遊客量

(不論是團體大

小或參觀團體

數目)。 

(3)必須支持當地

的自然資源與人

文保育工作。 

(4)必須儘量使用

當地居民之服務

與載具。 

(5)必須提供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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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旅遊地 (或社

區)規劃行程。 

3.前二目須使用專

業導覽人員提供

解說服務或於當

地消費。 

    經本局審核後，

未同時符合前點第一

項第一款各目規定

者，逕為駁回其補助

申請；未符合前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者，該筆費用不予補

助；前項第四款或第

五款額度另計，未符

合者，該筆費用不予

補助。 

以自然體驗為旅

遊重點的遊程。 

(6)必須聘用了解

當地自然文化之

解說員。 

(7)必須確保野生

動植物不被干

擾、環境不被破

壞。 

(8)必須尊重當地

居民的傳統文化

及生活隱私。 

2.符合內政部營建

署國家公園公告

之生態旅遊地或

國家公園、國家森

林遊樂區或國家

風景特定區等主

管單位輔導之生

態旅遊地 (或社

區)規劃行程。 

    經本局審核後，

未同時符合前點第一

項第一款各目規定

者，逕為駁回其補助

申請；未符合前項第

一款規定者，得限期

補正，屆期未能補正

者，亦同。未符合前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

定者，該筆費用不予

補助；前項第五款或

第六款額度另計，未

符合者，該筆費用不

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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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流程： 

申請補助者應於旅行

團行程出發日起算一

週前，先向本局提出

補助申請表，且旅遊

團體最遲須於申請日

起算一個月內出發

【附件一】(須註明每

人團費原價格及補助

後的優惠價格)、總團

費支出預估表【附件

二】及旅遊行程表，經

本局審查符合本要點

規定並函復同意補助

後，受補助者應於旅

行團行程完竣三週

內，檢附下列文件，向

本局申請撥付補助

款： 

（一）補助款撥付申請表

【附件三】。 

（二）申請補助項目之原

始憑證。 

（三）領據【附件四】、金

融機構存摺封面影

本、總經費支出明

細表【附件五】、支

出證明單【附件

六】。 

（四）旅遊行程表、旅客名

單、華語導遊人員執

業證影本、旅行團責

任保險單影本、華語

導遊人員旅行社帶

團報酬之領據、遊覽

車派車單及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GPS)行

六、申請流程： 

申請補助者應於旅行

團行程出發日起算一

週前，先向本局提出

補助申請表【附件一】

(須註明每人團費原

價格及補助後的優惠

價格)、總團費支出預

估表【附件二】及旅

遊行程表，經本局審

查符合本要點規定並

函復同意補助後，受

補助者應於旅行團行

程完竣三週內，檢附

下列文件，向本局申

請撥付補助款： 

（一）補助款撥付申請表

【附件三】。 

（二）申請補助項目之原

始憑證（餐費、住宿

費、交通費）。 

（三）領據【附件四】、金

融機構存摺封面影

本、總經費支出明

細表【附件五】、支

出證明單【附件

六】。 

（四）旅遊行程表、旅客

名單、華語導遊人

員執業證影本、旅

行團責任保險單影

本、華語導遊人員

旅行社帶團報酬之

領據、遊覽車派車

單及全球衛星定位

系統 (GPS)行車紀

錄電子檔（須燒錄

一、 為有效控管團數名

額及控制經費使用

狀況，爰於修正規定

第一項序文增列每

團申請後，須於一定

期間內出發之限制

規定。 

二、 修正規定第一項第

八款新增。配合修正

規定第四點第二款

序文後段增列安排

前往九個受衝擊之

地區者，另增補助額

度新臺幣五千元之

規定，第二款增列規

定應提供之證明文

件。 

三、 生態旅遊須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附件三

一併修正。 

四、酌修第一項第二款部

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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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紀錄電子檔（須燒

錄成光碟）等證明文

件。 

（五）切結書【附件七】：

書面切結所檢附內

容一切屬實，未有向

其他機關申請同項

目補助或有虛報、浮

報等情事。 

（六）鄰里社區、學校及民

間團體年度新增旅

遊活動證明書【附件

八】。 

（七）照片【附件九】及相

關證明： 

每團須檢附每日至

少一張可資辨識之

團員彩色景點合照

（團員臉孔應清楚

可辨識）；另有安排

生態旅遊行程者，每

一景點須檢附一張

照片，並提出使用專

業導覽人員或於當

地消費之相關證明

文件。 

（八）全程安排前往新北

市、桃園市、南投縣、

嘉義縣、嘉義市、高

雄市、屏東縣、花蓮

縣、臺東縣等九個受

衝擊之地區者，應另

檢附於當地住宿之

證明。 

前項補助相關申請文

件，應以正本核銷，如僅能

檢附影本者，須加蓋旅行

成光碟）等證明文

件。 

（五）切結書【附件七】：

書面切結所檢附內

容一切屬實，未有

向其他機關申請同

項目補助或有虛

報、浮報等情事。 

（六）鄰里社區、學校及

民間團體年度新增

旅遊活動證明書

【附件八】。 

（七）照片【附件九】。 

前項補助相關申請文

件，應以正本核銷，

如僅能檢附影本者，

須加蓋旅行社公司向

本局設立登記之大小

印鑑章及與正本相符

章，並敘明理由。 

經審查如需補正者，

本局得限期補正，逾期

未補正者，逕為駁回；

逾第一項規定期限提出

申請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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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公司向本局設立登記之

大小印鑑章及與正本相符

章，並敘明理由。 

經審查如需補正者，

本局得限期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逕為駁回；逾第一

項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者，

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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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交通部觀光局 
申 請 公 司：    

公  司   章：               （請蓋本局原登記印鑑章） 

負 責 人 章：               （請蓋本局原登記印鑑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受衝擊之旅行業辦理國內旅遊補助申請表 

旅行社

資料 

註冊編號  電  話  

負 責 人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營業登記地

址 

□□□ 

團體 

資料 

旅遊團名 
（含天數） 

 

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人數     人 （不含隨團人員或員工） 

補助 

團費 

計算 

方式 

景點 
（含縣市） 

 
審核結果 

（觀光局填寫） 

餐費 300元×____天×____人=_______元 □符合 
□不符合 

住宿費 600元×____天×____人=_______元 □符合 
□不符合 

交通費 ________元×1/2=_________元 
□符合 
□不符合 

聘僱華 
語導遊 □是       元 □否 

□符合 
□不符合 

年度新增旅遊活動 
（年度新增旅遊者請出具證明書）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生態旅遊行程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全程於受衝擊之地區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合 計    新臺幣                        元  
每人團費原價格： 

補助後的優惠價格： 

檢附文件：□總團費支出預估表【附件二】 □旅遊行程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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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衝擊之旅行業辦理國內旅遊補助撥付申請表 

旅行社

資料 

註冊編號  電  話  

負 責 人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營業登記地址 □□□ 

團體 

資料 

旅遊團名 
（含天數） 

 

 

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人數      人 （不含隨團人員或員工） 

申請 

核銷 

金額 

景點   
核准文號:觀業字         

第              號 

核准核銷金額 

餐費 300元×____天×____人=________元 
□符合 

□不符合 

住宿費 600元×____天×____人=________元 
□符合 
□不符合 

交通費 ________元×1/2=_________元 
□符合 
□不符合 

聘僱導
遊費用 □是       元 身份證號： 

□符合 
□不符合 

年度新增旅遊活動 
（年度新增旅遊者請出具證明書）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生態旅遊行程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全程於受衝擊之地區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合計 新臺幣                        元 
每人團費原價格： 

補助後的優惠價格： 
檢附資料： 
□1. 旅行社領據【附件四】、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總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五】、支出證明單【附件六】。 
□2. 旅遊行程表：請至本局旅行業管理系統(https://travelagency.tbroc.gov.tw/)填報出團行程內容與支出費用(包

含行程日期、人數、景點、使用車輛、餐食、住宿等，及各項支出項目複價）、旅客名單、旅行團責任保險
單影本、華語導遊人員與旅行社帶團報酬之領據、遊覽車派車單等證明文件。 

□3. 申請補助項目之原始憑證（指申請補助費用之相關憑證或收據，如僅能檢附影本，須加蓋
旅行社公司向本局設立登記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並敘明理由）。 

□4. 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影本。 
□5.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行車紀錄電子檔（須燒錄成光碟）。 
□6. 切結書【附件七】、鄰里社區、學校及民間團體年度新增旅遊活動證明書【附件八】。 
□7. 照片【附件九】及相關證明文件（如生態旅遊行程使用專業導覽人員或於當地消費之相關證明文件。） 
備註：1. 以下文件請提供 A4 格式，按規定勾填並依序裝訂於後。2. 活動結束後三週內檢附領據正本及相關資料向

本局提出，以利核銷作業，並將本申請表及相關文件，以掛號郵寄至「交通部觀光局」收（本局聯絡電話：
(02)23491500）。 

 

附件三 

公司名稱：                                 （簽章） 

負責人或代表人：                           （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https://travelagency.tbroc.gov.tw/

